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申请人情况说明

兹有本村（社区）居民（姓名），性别，身份证号码，家庭住址为（具体到门牌号）。
经我村（居）委会核实：（具有本区户籍的老年、残疾或者未满18周岁的烈士遗属、因公牺牲军人遗属、病故军人遗属和进入老年的残疾军人、退役军人，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、抚养人无赡养、扶养、抚养能力且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待遇的，可以申请享受光荣院集中供养待遇；其他老年且无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、扶养人无赡养、扶养能力的抚恤优待对象，可以申请提供优惠服务。）
（姓名），现年XX周岁，（以上情形之一）。其生活主要依靠个人积蓄、退休金（如有）及村（社区）提供的帮助维持。
基于上述情况，我村（居）委会特此证明___（姓名）符合孤老的条件。
此说明仅用于抚恤优待对象入住光荣院使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如有需要，请与我村（居）委会联系核实。
联系电话：___
联系人：___
村（居）民委员会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